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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三要素

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通過「千禧年宣言」，進一步將性別平等與賦權列入具

體目標及融入各項推動指標，並發展一項性別平等操作架構，包括三項相互

關聯的要素 (婦權基金會，2010)：

1.  能力：

能力是取得其他形式福利的工具，通常以教育、健康及營養的狀況做為測

量指標

2.  資源與機會取得：

取得土地或房屋等經濟資產、收入、就業等資源，以及在國會或

其他政治機構擔任代表的發揮其能力的機會

3.  安全：

暴力與衝突造成身心傷害，且阻礙個人、家戶與社群實現其潛能。以女性

為對象的性別暴力往往企圖透過恐懼使女性留在「她們的地方」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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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婦女的人權法典」──
 CEDAW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〉 

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
確保男女在教育、就業、保健、家庭、政治、法律、社會、經濟等
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

1979年  聯合國通過
2011年  我國通過CEDAW施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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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向行政機關引用CEDAW指引及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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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CEDAW 的定義，所謂對婦女的歧視，係指基於性別所做
的任何區別、排斥或限制，且此一區別之目的或效果足以妨礙
婦女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、或其他任何方面的人
權及基本自由之行使。

此公約定義的歧視並非只限定於以性別差異為由所實施的差別

待遇 (即「直接歧視」) ，即便某項法令或措施從形

式上看來並未特別歧視婦女，但只要實際上發生了歧視婦女的
效果，或使婦女在結果上受到明顯不合比例的差別待遇，即屬

「間接歧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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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歧視 與 間接歧視



交叉歧視在 CEDAW 第28號一般性建議中闡明：

「以性和性別為由對婦女的歧視與影響婦女的一些其
他因素息息相關，如種族、族裔、宗教或信仰、健康
狀況、年齡、階級、種姓、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。」

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20號一般性意見，則描
述交叉歧視如何出現在一個婦女身上：
「一些個人或團體面臨著基於一種以上禁止理由的歧
視，例如，屬於一種族裔或宗教少數團體的婦女。這
種集於一身的多種歧視對個人有獨特的具體影響，需
要給予特別注意和救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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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祀公業 

71. 國際審查委員會關切，2008 年《祭祀公業條例》將該條例施行前
存在的祭祀公業派下員資格和繼承問題留給每個祭祀公業的內部
規則，這些規則總是將女性排除在派下員資格和繼承權之外，並
規定了一條預設規則，如果不存在此類內部規則，則指定男性為
繼承人。國際審查委員會注意到，政府承認該條例與 CEDAW 不
符，並進一步關注 2014 年修正提案之允許婦女繼承祭祀公業土地
的修正案只涉及預設規則，使大多數祭祀公業可以繼續排斥女性。
國際審查委員會注意到，政府代表在對話中承認，祭祀公業在臺
灣覆蓋了大量土地。因此，國際審查委員會認為這是臺灣婦女獲
得土地的嚴重障礙。

72. 國際審查委員會敦促政府修訂《祭祀公業條例》的修正提案，以
追溯適用性別平等原則，使其涵蓋所有祭祀公業，包括 2008 年之
前成立的祭祀公業。

國際審查委員會審查CEDAW第 4 次國家報告
結論和建議

2022 年 12 月 1 日

14



• 2015年  司法院釋字第728號：
《祭祀公業條例》施行前已存在的祭祀公業，繼承人依規約定之，不違憲

• 2023年 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：
沒有訂規約的祭祀公業，按照《祭祀公業條例》直接由男性繼承，違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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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

民法第 1030條之1 ：

1.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
存續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
分配。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：
一、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。
二、慰撫金。

2.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，或有其他情事，致平均
分配有失公平者，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。

3.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，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、
子女照顧養育、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
間之久暫、婚後財產取得時間、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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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住民繼承
 
土地法  第 18 條 (平等互惠原則)：
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，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律，中華民國
人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者為限。

土地法  第 17 條：
1. 左列土地不得移轉、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：

一、林地。
二、漁地。
三、狩獵地。
四、鹽地。
五、礦地。
六、水源地。
七、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。

2. 前項移轉，不包括因繼承而取得土地。但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
年內出售與本國人，逾期未出售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移請國
有財產局辦理公開標售，其標售程序準用第七十三條之一相關規定。

3. 前項規定，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因繼承取得第一項所列各款土地尚未辦理
繼承登記者，亦適用之。 17



第14集 【點亮性平，婦女的希望-CEDAW】

第15集 【CEDAW帶您看見直接與間接歧視】

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專區

性平嘉年華  影音宣導

數位性平大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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